糾正監察院與粗暴政客

瞿海源

在臺北市長選情愈來愈緊張的時刻，監察院無異議通過因臺北市文化基金會案而糾正臺北市政府。監察院這個行動極為特別，有沒有政治目的，也正如監察院糾正文中所提「究屬瓜田李下，難消外界疑慮」。

在程序和精神上，這個糾正案都有嚴重的缺失，甚至是錯誤。首先，這個案本來不在昨天的議程當中，監察院教育委員會昨天是以「增列議程」方式通過這項糾正案。為什麼特別增列提出，實「引人疑竇」（糾正文用語）。同時據一位監察委員表示，通常監察委員提糾正案，其他委員都不會有異議，這是監察院的習慣。於是，很可能一些不嚴謹的糾正案就草草通過了，這種事關官員名節或機構信用的案子如此進行，給予監察委員個人過大的權力，容易有所偏差，恐怕實在有欠周詳。

其次，這份糾正文最後是以問句方式落實臺北市政府的罪狀，也就是說監察院並沒有證據，而只是懷疑市政府有所不當。我們來看看糾正文的說法：


「由於以上種種關連，該項鉅額捐款，難免令人懷疑企業廠商如此慷慨，是否在於買通公權力？抑或市府假借公權力，需索廠商？市府對於待審案件，所做之可否裁決，是否視各申請者，有無捐款或以其所捐金額之多寡予以衡量？」諸位看看，這那裡是什麼有根據的說法？只是懷疑而已。我們不知道監察委員不去認真查出證據，而以提出疑問的方式來行使職權，是不是違法失職，該由什麼機關來加以糾正。


更妙的是，糾正文中甚至以「輿論譁然」「各家媒體競相報導，議論紛紛」「雖經市府相關官員極力解釋，意圖澄清，然究屬瓜田李下，迄今仍難消除外界之疑慮，嚴重損害政府形象。」來進一步落實臺北市政府的罪狀，甚至依此而將陳水扁移送法辦。這種種說法，不正也是糾正案本身的寫照。糾正案一公布，「輿論譁然」「各家媒體競相報導，議論紛紛」「雖經『監察委員』極力解釋，意圖澄清，然究屬瓜田李下，迄今仍難消除外界之疑慮，嚴重損害『監察院』形象。」如果監察委員或監察院本身沒有政治目的，如此被人誤解，當然是一種傷害，但是這種同樣的傷害不正也是監察委員加諸臺北市政府的？不過，這樣的監察院就不知道由什麼機構來糾正了。


有些報紙就試圖來糾正，其中有著論指責民進黨監察委員未盡保護同黨同志之責。這實在也是極錯誤的想法。在指責監察委員有黨派政治考量時，又為什麼要寄望民進黨的監察委員發揮作用？更有些民進黨的立法委員參選人就跳出來要糾正監察院，聚眾到監察院抗議，其中更有以其一貫粗暴的問政方式，胡亂指稱監察委員受連戰指示打扁，當場自取其辱。對於這種類似司法的案件，應該很冷靜地思考有力地辯解，最忌諱用情緒化的方式甚至是群眾運動的方式來叫囂。說實在，這些行徑粗暴的立委參選人在電視鏡頭前完全變成翟宗泉的配角，甚至是丑角。這些不入流的政客和這樣的監察院都對臺灣民主有害，都應一併加以糾正和譴責。


監察院長王作榮無視於前後兩件糾彈案遭到輿論質疑的事實，竟粗暴地指稱對糾彈案之反彈為臺灣政治的奇蹟，又胡亂指稱被彈劾的官員在美國就該下台，若在日本就得切腹。堂堂院長發言像是信口開河，實不足以服人。其實回想王作榮如何曲意為黑金政治辯護迎合上意，因而意外獲得恩賜當上監察院長，這才正是臺灣更深臺灣政治的大奇蹟。幾個月前更毫無顧忌參加在國民黨中全會，卻利口辯稱，破壞監察院獨立於黨派政治外之超然形象。原本就為眾所詬病的監察院，在這幾年雖有些微新的氣象，終因結構上的弱點以及監察委員本身的問題，而院長又對若干爭議事件恣意而輕率發言，難獲民眾信任。


總而言之，監察委員對臺北市有關案件處理引發爭議，而提案時機又多瓜田李下之嫌，監察院長率性發言，使得監察院形象大壞。若干民新兩黨政客乘機作秀企圖攫取選票，行徑粗暴，也為臺灣民主政治留下了汙點。監察院和這些粗暴的政客都應遭到譴責。

